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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人認為：

1、偵查庭錄音錄影設備，機關應定期請專

責人員維修與檢測，且須要求書記官於

開庭前務必做好檢查與確認。

2、訊問中，如遇有切換錄音影帶、數位磁

碟或遇有偶發之事由，致事實上訊問無

法繼續進行時，宜於恢復訊問並繼續錄

音、錄影後，先以口頭敘明中斷之事由

及時間，避免事後徒增爭議。

3、案件送審或送再議時，機關應要求書記

官，於函稿中詳細載列隨案送交之錄音

影帶、數位磁碟等物件數量，並檢查封

緘是否完整，錄製者有無簽名，避免遺

失，以釐清責任。

二、書記官製作筆錄之養成教育問題

本案被告所質疑共犯郭某供稱：「……，我

弟弟打開來，我才知道一包一包的，不知道是

什麼 ?我有問他們是什麼……」，與筆錄記載：

「……打開給我看，就是這一批毒品。」不相

吻合，因認係檢察官故意命書記官為不實記載，

指控本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嫌。書記官於開庭製作

訊問筆錄過程中，在時間壓力下，雖不可能逐

字記載，但擇要摘錄時，務必做到與被訊問人

及檢察官原意相符，不得有絲毫落差。偵訊中，

當事人陳述若過於口語化，語句無組織，則皆賴

書記官臨場抓住對話重點，予以整理紀錄，這樣

精準、對焦、不失真的文字紀錄，不僅涉及打字

速度，也與個人訊息接收及文句組織能力有關，

因此，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個人以為，書記官製

作筆錄之養成教育不應被忽略，須有定期訓練、

考核機制，以提昇製作筆錄之正確及品質。

三、檢察官自身須留意筆錄製作內容

本件被告質疑共犯供詞與筆錄記載不相吻

合，然本案歷經各審法官審理時，業已排除其證

據能力，惟仍判處被告重罪，足證偵查相當落實

明確，並無冤枉被告情事，其到處陳情指控，乃

屬故意挑剔行為，並不影響其走私毒品之事實，

雖則如此，當時若多留意書記官筆錄記載內容，

或能避免今日的困擾。

孟子認為：「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

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廋哉！」，孟子觀眸聽言知人，身為檢察官，

何嘗不是從被告的一言一行中來辨識真偽、探

求真相！比如緊湊、接連提問的訊問技巧運用，

乃是在速問速答中，觀察被告的直接反應，以

了解言詞之虛實！但如此一來，可能就無法兼

顧到書記官登載的筆錄，造成檢察官問自己的，

書記官記自己的，確實會有筆錄不太吻合之可

能。所以，今後訊問時，在忙著釐清真相的同

時，務必顧及書記官之記錄，以免有所落差。

四、訊後筆錄應予被訊問人充分時間閱覽

本案筆錄訊畢後，依規定交付被訊問人親

閱，認明無誤後，始予簽名，被訊問人如有爭

議，當庭應要求更正。然本案被訊問人當時並

無疑義，惟主嫌李某事後卻一再提出質疑，令

人不勝其擾。

檢視檢察官開庭，也許因案件太多，為了樽

節時間，往往會忽略被訊問人閱覽筆錄之權利，

有時，法警甚至拿起筆錄，虛晃一下，就急著讓

被訊問人簽名，的確為人詬病。依過去的習慣，

如筆錄內容繁瑣、篇幅較長，為不影響其它案

件進行，我會請被訊問人拿著筆錄到旁邊座位

上慢慢閱讀，無誤後簽名確認。歷經這次紛擾，

對於可能較有爭議案件，必要時，我將請被訊

問人，逐頁閱讀，逐頁簽名，以杜爭端；當然，

偵查庭空間如果許可，機關若能設置桌椅，專

供被訊問人閱覽筆錄及簽名使用，將更符人性

與便民。

時代變遷，民智大開，即便是十惡不赦的被

告，自有其表達的權利，身為檢察官，實無法

苛求與置喙，應予尊重！然經此事件，「內傷」

之餘，我期勉自己在偵查辦案中更能周延謹慎，

務求面面俱到！畢竟，打擊犯罪固然重要，禁得

起檢驗，才更能彰顯司法維護社會秩序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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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初的主任會議，襄閱宣布由郭主任擔任第50期

學習司法官在本署實習之兼任導師!雖事發突然，但想到時

下流行的一句話：「士兵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而且

這也是相當難得的工作歷練機會，所以，會議結束後，就

趕忙去向葉主任、襄閱與檢察長請教如何帶領、督導第50

期學習司法官！

邢檢察長當下即裁示了以下之重點:一、第50期學習司

法官之學習，採「雙指導老師制」!，為彰顯婦幼案件之重

要，須將婦幼組檢察官排入指導老師名單。二、擬作書類

之數量，維持在70件(包括毒品20件、簽呈或聲請書等類型

案件10件)，若有承辦較為繁雜之案件，則可彈性地減少

擬作書類之件數。三、須到本署服務台實習1天(藉以了解

一般民眾的訴求與本署為民服務、消除民怨的相關措施)。

四、由觀護人帶領訪視個案1次(藉以了解本署觀護人執行保

護管束的相關作為)。五、更新學習司法官辦公室電腦機型

(改善電腦運作速度與效能)。六、提撥本署3個停車位予學

習司法官使用(以不影響本署檢察官停車為原則!)。七、指

導老師所屬之主任，須多與學習司法官研討。

聆聽檢察長之裁示後，深感邢檢察長對學習司法官流

露出關懷、愛護之情!邢檢察長除了以超高之效率解決學

習司法官之學習、生活起居之相關問題外，更提供了相當

寬敞的本署第二辦公室給學員們使用，讓學員們來到檢方

學習時，莫不心情愉快，學習成效大增，個個稱讚不已！

尤以「雙指導老師制」之創舉，更是造福學員、提升學員

學習成效之舉！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可讓學習司法官見識

到不同檢察官偵辦案件之風格，另一方面，更可以讓學習

司法官吸取、獲得多方面的、更佳的學習效果。為了貫徹

邢檢察長裁示之「雙指導老師制」運作，本人馬上著手尋

找指導老師，並製作指導老師分配表!一方面化解、消除學

員們不安之心理(例如，雙指導老師之運作，會不會造成學

員負擔太重?而學員因負擔太重表現不好，是否會造成指導

老師認為學員學習態度不佳、學習不積極、認真等負面想

法!)，告知學員們:「指導老師知道你們有2位老師，指導

老師會斟酌交付學習擬作之案件量，而且指導老師間也會

彼此協調所交付之擬作案件量，若學員們感到負擔太重，

也可適時向指導老師反應，只要學員們有認真學習的話，

指導老師自然會感受到！」。另一方面，則和各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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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都磚窯廠／高雄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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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6 年 10 月間，司法官訓練所 35 期的菜鳥們，面

臨分發地點的抉擇，為了省卻在故鄉台南的人情包袱，卻

又不想離家太遠，我選擇了高雄地檢作為人生第一個正式

職場。在決定分發單位當日，我上前在那張大大的分發單

位表（正式名稱已經忘了，大概是諸如此類的名稱吧）「高

雄地檢」這一欄填上自己姓名，想不到竟搏得滿堂采。因

為 35 期同學家住北部著居多，而名次稍後家住北部的同

學，原已作好心理準備要往中南部發展了，想不到還有機

會能離家更近一步，算是意外的驚喜。只是當後來已出家

的棟杰大師放棄中北部而選擇台東地檢時，大家更開心，

他所獲得的掌聲與叫好聲簡直震耳欲聾。對於放棄熱門志

願造福他人的同學，大家總會給予最多的掌聲。

記得在訓練所的導師曾這樣形容檢察官這份工作：在

這世界上，你很難找到第二份工作能樣檢察官一樣，能給

初入社會的你如此多體驗人生的機會，能讓你在短時間內

累積人生經驗，快速成長，並在一開始就給你這份高薪。

分發到雄檢後，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曾看過為了金錢而反

目的兄弟、父子、母女，也看過為了飢餓的子女而到超商

偷一塊麵包的父親；在相驗工作中，體驗到生命的脆弱與

無常、生離死別的悲慟，也看到為了私欲或情緒，就能隨

意剝奪他人生命的黑暗人性。這些工作經驗，能讓人更加

珍惜身旁親友，也能讓人更加堅定追求光明的意念。我常

覺得，對於初出茅蘆的我而言，檢察官這份工作帶給我的，

早已遠超過薪水單上的數字了。

在大學念法律系時，對於未來的人生，我曾想像未來

可能去當個學者、律師或法官，就是沒想過當個檢察官。

一直到考上司法官後，在學習期間，尤其是第二階段在台

中地檢的實習，讓我有機會看到不畏強權與政治勢力，先

後偵辦市長、財閥以及數十名員警的檢察官，後來卻因為

政治勢力的反撲而被他調、冷凍起來，讓我有機會看到應

該是獨立的司法，其實然面與應然面的距離有多大，讓我

開始覺得年輕時若不到檢方來磨練對抗權貴的膽識，人生

將會有所缺憾，我也才開始把決定檢察官這份工作，當作

司法官生涯的起點。不過，因為在法律系所受教育一直著

重在理論與法律之解釋，心裡還是會嚮往當個「有權解釋」

的法官，幻想著能寫個劃時代的判決讓學界討論。所以，

在分發時，也同時決定在歷練幾年後，就要轉任院方當法

官。但是，在當了六年檢察官後，對司法生態已有大致上

的了解，心態也有所轉變，雖然轉任法官的想法不變，但

溝通協調，告知各指導老師有關「雙指導老師

制」之運作精神與方式，尋求指導老師之認同

與配合！

幸好!「雙指導老師」實際運作下來，學員

們原先擔心的現象並未發生！學員們都積極的

向各指導老師學習，而且學員們普遍也反應:

「雙指導老師制之運作，是不錯的!」。另外，

指導老師間對學員們之指導與指導老師相互間

對指導時間與指導事務之協調，也是相當順

暢！至此，對邢檢察長之睿智－勇於裁示創新

之「雙指導老師制」，真是深表敬佩!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輝煌於今年2月

23日來高雄訪視高雄學習組時，也作了如下之

訓示:「高雄院檢的指導模式，是所方一直要求

的多元目標，不要只單一的跟一個老師學習，

要找尋適合你個性、法律規範可以一致的方式

手段，應該要跟不同的老師學習。」林所長的

訓示與邢檢察長之裁示可說是理念一致而相呼

應，足以顯現「雙指導老師制」除了是今後全

國各地檢署指導學習司法官學習宜採行的運作

典範，亦是讓學習司法官獲取最佳學習成果的

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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